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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全措施

第一部分

定义

ARTICLE 501

定义
本章的目的：

(a)�“国内产业”是指，对于进口商品，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的整个生产者，或那些
同类或直接竞争商品的总产量占该商品国内总产量主要比例的生产者 ；(b)�“临时
措施”是指第505条中描述的临时保障措施；(c)�“保障措施”是指第502条中描述的
保障措施；(d)�“特别保障措施”是指第509条中描述的特别保障措施；(e)�“严重损
害”是指国内产业地位的重大整体损害；以及(f)�“过渡期”，对于特定商品而言，是
指本协定生效至根据附件2规定该商品关税应予消除的日期之间的时期。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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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临时保障措施

ARTICLE 502

保障措施的应用
如果，根据本协定减少或消除关税的结果，一方原产商品以绝对值或相对于国内生
产而言的如此增加的数量，进口到另一方的领土，并在造成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
商品的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实际威胁的条件下，另一方可采取保障措施，以防止
或纠正严重损害并促进调整，其程度为最小必要，该保障措施包括：

(a)�暂停根据本协定对该商品规定的任何关税税率的进一步降低；或�(b)�对该商品提
高关税税率 至不超过以下较低者：(i)�采取行动时生效的最惠国（MFN）关税税率，
或�(ii)�本协定生效日前一天生效的MFN关税税率。

ARTICLE 503

临时保障措施的适用范围和期限

1.�一方应当仅以防止或纠正严重损害并促进调整所必需的时间段内适用保障措施。一方
可以适用初始期限不超过两年的保障措施。在符合本章节条件的情况下，保障措施的期
限可以延长最多两年。保障措施的总期限，包括任何延长，不得超过六年。无论其期限
如何或是否已适用延长，对某 商品适用的保障措施，应在该商品过渡期结束后两年内终
止。在该日期之后，不得对该商品适用新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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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在拟议的保障措施期限超过一年的情况下促进调整，适用该措施的方应当在措施
适用期间，包括任何延长时，定期逐步放宽该措施。

3.�一方不得对同一种商品实施一次以上的保障措施或临时 措施，直到较早实施的保障
措施或临时措施的终止后经过与其期限相等的时间。

4.�一方不得对受其依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任何其他相关规定的措施约束的
商品实施保障措施或临时措施，也不得继续维持对受其依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
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或世界贸易组织
协定中任何其他相关规定的措施约束的商品实施的保障措施或临时措施,。

5.�保障措施终止时，实施该措施的方应在其关税税则附件2中规定的日期，按照该保障措
施从未实施过的情况，适用其关税税则中规定的关税税率。

ARTICLE 504

调查

1.�一方仅在其主管当局对 另一方的原产地商品进口增加对 国内产业的影响进行调查后，
方可适用或延长保障措施，这种影响反映在产量、生产率、销售额、生产能力利用率、库
存、市场份额、出口、工资、就业、国内价格、利润和投资等相关经济变量的变化中，但
这些变化并非必然具有决定性。当除另一方的原产地商品进口增加外，还因本协定规定的
海关 关税 的减少或消除而导致的因素同时损害国内产业时，这种损害不应归因于这种进
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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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条项下的调查应仅根据本协定第14章先前建立并公开的程序进行。调查应包括向所
有有关方提供合理的公众通知，并举行公开听证或其他适当方式，使进口商、出口商和其
他有关方能够提供证据和意见，包括有机会对其他方的陈述作出回应并提交其意见，
inter alia，以说明适用保障措施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调查完成后，主管当局应迅速发布
报告，说明其发现和就所有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得出的合理结论。

3.�任何本质上机密或以机密基础提供的信息，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由主管当局视为
机密。此类信息未经提交方许可不得披露。提供机密信息的各方可能被要求提供其非机密
摘要，或者如果这些各方表示此类信息无法总结，则提供无法提供摘要的原因。然而，如
果主管当局发现保密要求没有正当理由，并且有关各方要么不愿公开信息，要么不愿以概
括或摘要形式授权披露，当局可以忽略此类信息，除非从适当来源可以证明信息是正确的。

ARTICLE 505

临时措施

1.�在高度异常和紧急情况下，如果延迟将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一方可以依据初步认定采
取临时保障措施，该认定表明有明确证据证明，根据本协定减少或消除关税后，另一方原
产地商品的进口增加已造成或威胁造成对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此类临时措施的期限不得
超过200天，在此期间应满足第502条、第503条和第504条的相关要求。任何此类临时措
施产生的额外关税，如果第504条第1条所述的后续调查未认定另一方原产地商品的进口
增加已造成或威胁造成对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则应迅速退还。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
的一方应按照附件2中规定的其关税税则中设定的关税率，仿佛该临时措施从未实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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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确定是否存在此类高度异常和紧急情况时，一方应考虑另一方原产地商品的进口增
长率，包括绝对值和相对值，以及根据本协定减少或消除该商品关税后，该商品进口占
该商品总进口量的总体水平。

ARTICLE 506

通知和磋商

1.�一方应立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a)�启动第504条项下的调查；(b)�确认因本协定项下对另一方的原产地商品征收的
关税减少或消除而导致的进口增加已造成严重损害或实际威胁；(c)�作出适用或延
长保障措施，或适用临时措施的决定；以及(d)�作出修改先前适用的保障措施的决
定。 ， ， 

2.�一方应立即向另一方提供其主管当局根据第504条要求编制的报告的公共版本副本。

3.�根据第1条进行通知时，适用或延长保障措施的一方还应提供以下证据：因本协定项下
对另一方的原产地商品征收的关税减少或消除而导致的进口增加已造成的严重损害或实
际威胁， 所涉商品的详细描述， 拟议措施的细节，包括但不限于未选择第502条(a)款所
述措施的理由，措施的实施日期、期限和逐步自由化的时间表， 如适用。在措施延长期
限的情况下，还应提供相关国内产业正在调整的证据。应另一方要求，适用或延长保障
措施的一方应提供其他方认为必要的信息。

4.�一方提出采取或延长保障措施时，应与其他方进行事先磋商，以便诸如，审查第3段
提供的信息，就措施交换意见，并就第507条 (1)中规定的补偿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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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一方应另一方的要求根据第505条采取临时措施时，磋商应在采取该措施后立
即开始。

6.�本章关于通知的规定不得要求一方披露机密信息，披露此类信息将妨碍执法或否则
违背公共利益或损害特定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

ARTICLE 507

补偿

1.�一方实施保障措施的整体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在与另一方磋商的情况下，在措施延长超
过前述三年的期间内，以实质性等价让步的形式向另一方提供双方同意的贸易自由化补偿。
此类磋商应在延长措施的决定作出之日起30天内开始，并根据第506条第4款的规定，在
延长之前进行。

2.�如果各方在磋商开始后30天内未能就补偿达成协议，出口方可以自由暂停向实施保障
措施的一方提供实质性等价让步。

3.�一方应在暂停第2段规定的让步前至少3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4.�根据第1条提供补偿的义务以及根据第2段暂停实质性等价让步的权利，应于保障措
施终止之日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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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508

全球保障措施

1.�每一方保留其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以及世界贸易协
定中任何其他相关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本协定并未授予任何一方就此类全球保障措施额
外的权利或义务，但采取此类措施的一方可以将另一方的原产地商品的进口排除在行动
之外，如果此类进口不是严重损害或实际威胁的原因，或不是严重损害或实际威胁的原
因，或不是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以及世界贸易协定中任何
其他相关规定的任何其他此类因素。

2.�一方考虑对另一方的原产 产品实施全球保障措施时，应尽早启动与该另一方的磋商，
以便在采取任何此类措施之前进行。

第三部分
特定敏感农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

ARTICLE 509

特别保障措施的标准

1.�一方在特殊情况下，可对附件5中规定的有限数量的特定敏感农产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

2.�各方应努力以符合本协定项下促进农产品双边贸易扩展的承诺的方式实施特别保障
措施。

3.�一方可仅在对该农产品在附件5中规定的期间内对该农产品施加特别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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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另一方在该日历年进入该方海关领土的该原产农产品的进口量超过该年度规定的
数量触发水平，则此类特别保障措施可适用于附件5中列出的该农产品的进口。适用的
触发水平载于附件5。

5.�如果第4段的条件得到满足，一方可以通过对进口商品适用海关关税，将适用于该商品
的基本税率或最惠国税率（以较低者为准），提高该商品在当年剩余时间内的关税税率。

6.�在本条项下征收额外关税之前，与本条项下征收额外关税前已签订合同且正在运输中
的相关商品的供应，如可计入该商品在次年进口量，则应免征任何此类额外关税，以便
在次年触发第4段的规定。

7.�每一方应以透明的方式实施任何特别保障措施。实施特别保障措施的一方应以尽可能
早的方式，并在采取行动后十个工作日内，向另一方书面通知，包括相关数据。

8.�如有要求，实施措施的一方应与另一方就措施的适用条件进行磋商，并适当交换信
息。

9.�一方不得对受一方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
定或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任何其他相关条款所采取的措施影响的商品实施特别保障措施，
也不得对受一方根据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十九条和世界贸易组织保障措施协定或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任何其他相关条款所采取的措施，或受第502条至第508条中规定措
施影响的商品继续维持特别保障措施 。

10.�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三年内，各方可审议本条的实施情况，包括清单和触发水平的
适当性，包括附件5中规定的增长因素。审议时应考虑相关的国际贸易发展情况。

11.�如果一方在本协定生效后与缔约方以外的另一方达成协议或安排，该协议或安排未
就本协定附件5的相关部分中涵盖的商品或商品提供特别保障措施，且该缔约方以外的
一方是这些商品或商品的重大供应者，则各方可 经相互协商，就这些商品或商品从附件
5中撤出的范围进行磋商 。


